
解釋字號 釋字第55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2年04月18日

解釋爭點 國安法就人民入出境須經許可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、遷徙之自由，旨在保障人民有

自由設定住居所、遷徙、旅行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。人民為構

成國家要素之一，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。於

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，無待許可，

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，人民入出境之權利，並非不得限

制，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並以法律定之。

　　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，其第三條第

二項第二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，適用於動員戡亂

時期，雖與憲法尚無牴觸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），惟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修正後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人民

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，未區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

住所而有戶籍，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，並對未經許可入境者，

予以刑罰制裁（參照該法第六條），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

比例原則，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。國家安全法上揭規

定，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自立法機關基於裁量權限，專

就入出境所制定之法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，不予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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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係臺灣高等法院於審理案件時，認所適用之國家安全法

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人民入出境，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

理局申請許可。未經許可者，不得入出境。」有違憲疑義，向本

院聲請解釋。因違反上開規定者，依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處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，此項

處罰條款對於受理法院在審判上有重要關連性，而得為釋憲之客

體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、遷徙之自由，旨在保障人民有

自由設定住居所、遷徙、旅行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。人民為構

成國家要素之一，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。於

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，無待許可，

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，人民入出境之權利，並非不得限

制，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並以法律定之，方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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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，本院釋字第四五四號解釋即係本此旨

趣。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，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

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，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，

是法律就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設有限制，符合憲法上開意

旨（參照本院釋字第四九七號解釋）。其僑居國外具有中華民國

國籍之國民若非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，仍應適用相關法

律之規定（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條第一款、第五條第一項、

第七條規定），此為我國國情之特殊性所使然。至前開所稱設有

戶籍者，非不得推定具有久住之意思。

　　七十六年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

際，其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，

適用於動員戡亂時期，與憲法尚無牴觸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二六五

號解釋在案。但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及解除戒嚴之後，國家法制自

應逐步回歸正常狀態。立法機關盱衡解嚴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

之情勢，已制定入出國及移民法，並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公

布施行，復基於其裁量權限，專就入出境所制定之相關法律規定

施行日期。國家安全法於八十一年修正，其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

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未區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

有住所而有戶籍，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，對於未經許可入境

者，並依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
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，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

原則，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，國家安全法上揭規定，

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，應自入出國及移民法之相關規定施行時

起，不予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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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函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(89.04.25)

司法院釋字第265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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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

    聲請人台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四庭法官蔡永昌、徐昌錦及陳榮和

等因審理黃０雄於八十五年間未經許可入境違反國家安全法案

件，認所應適用之該法第三條第一項關於人民入出境應向主管機

關申請許可部分，已嚴重限制國民返國之自由，與憲法保障人民

之遷徙權之基本精神有違，且與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但書

規定，居住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入出國不需申請許可之規定

不符，有牴觸憲法第十條之疑義。爰聲請大法官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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